
《泉州市外贸集聚区创建认定及考核奖励
办法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泉州市推动内外贸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

案》和 2024 年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，

激发全市开放型经济活力，打造外贸发展生态，培育外贸发

展主体，引导和支持全市外贸集约化发展，公平公正地开展

外贸集聚区创建认定及考核奖励工作，特制定此措施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4 年 4 月，我局着手组织起草《泉州市外贸集聚区创

建认定及考核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认定及考核

奖励办法》）。为力求政策精准、有效，我局认真对照中央、

省级商务发展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泉州实际，组织业务科室

赴义乌、南通等地学习经验做法，广泛征求市直有关部门、

各地商务部门、重点外贸企业等意见建议，同时，在 2024

年 09 月 28 日通过泉州市商务局官网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建

议。我局综合各方反馈意见，对文件认定、考核、评分奖励

标准不断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认定及考核奖励办法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认定及考核奖励办法》共分为五章十六条，具体包括

总则，申报、认定与奖励，运营成效考核与奖励，管理与评

估，附则等内容。



第一章有三条内容，主要对出台的目的意义、外贸集聚

区定义和创建认定目标进行明确，力争用 3 年时间认定培育

15 个以上外贸主体集中、外贸服务专业、外贸配套齐全、外

贸业态丰富的市级外贸集聚区。

第二章有三条内容，主要对市级外贸集聚区的申报、认

定与奖励进行明确。一是申报主体。明确承担外贸集聚区运

营管理的法人单位为市级外贸集聚区的申报认定主体，且管

理主体需在泉州市内工商注册，有税务登记的独立法人单

位，有较强外贸相关业务管理经验。二是创建认定。要求市

级外贸集聚区具备有一个运营主体、一个创建目标、一支专

业服务管理团队、一套运营服务方案和管理制度、一个固定

办公场所和一系列公共配套服务等“六有”创建内容，其中

集聚区在申请认定前，入驻的进出口外贸企业不少于 10 家，

入驻外贸相关的功能型服务企业不少于 2 家（不同类型），

外贸业绩规模要达到出口不少于 5000 万美元或者进出口不

少于 1.5 亿美元（其中，出口不少于 3000 万美元，所有规

模业绩按申报认定往前推算 1 年时间）；原则上专职运营服

务团队人员不少于 5 人；集聚区办公场所规模不得低于 2000

平方米；集聚区要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招商、业务培训、政策

宣讲、组织企业开拓国际市场、推进国际品牌建设、金融配

套支持政策等服务，及时帮助或协助协调入驻企业解决经营

过程遇到困难等等。三是申报认定与奖励。各运营主体按照

自愿申报原则，报属地商务主管部门初评，再经市商务局审

核、公示、认定，原则上每季度组织一次申报认定。对于认



定的市级外贸集聚区，给予运营主体创建考核 20 万元奖励。

资金可用于集聚区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外贸企业招引、培训、

物流、房租、组织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支出。

第三章有两条内容，主要是为激励市级外贸集聚区做优

做大做强，对集聚区开展运营成效考核与奖励。市商务局制

定《泉州市外贸集聚区激励考核评分细则》，每年采取“季

度工作目标+年度综合成效”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，组织对经

认定的市级外贸集聚区开展激励考核。季度考核方面，按照

自愿原则，对已认定市级外贸集聚区，从次季度开始，鼓励

主动参与季度工作目标考核，视完成情况给予相应的激励措

施。同时，鼓励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实际叠加出台激励措施，

加大集聚区支持力度。年度综评方面，按照《泉州市外贸集

聚区激励考核评分细则》，年度考核得分 60 分-70 分为考核

通过，保留市级外贸集聚区牌子。认定的集聚区在次季度可

申请季度考核，参加三次及以上季度考核的，可以申请参加

年度考核。按照年度考核分数，实行分档激励奖励，最高不

超过 80 万元激励奖励。

第四章有五条内容，主要是加强对外贸集聚区的管理与

评估。明确市商务局牵头市级外贸集聚区的认定、考核等工

作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

对辖区内外贸集聚区的培育、指导和具体管理工作，负责组

织外贸集聚区的组织申报和初审工作；为了避免外贸集聚区

与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区重复，规定集聚区入驻跨境电商企业

超过 50%，适用《泉州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（集聚区）认定



及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不再重复享受本办法奖励政策。同

时，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，对已认定市级外贸集聚区实行动

态管理，集聚区经营主体、产权发生变更，应在变更之日起

1 个月内及时将情况报告市商务局。

第五章有三条内容，进一步明确解释权归泉州市商务局

所有，试行两年，认定及考核奖励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

调整，确保实现预期。


